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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8256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谷联创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信建投  

  

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 2017 年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

公司对下述偶发性关联交易补充确认： 

1、2017年 11月 30日，公司向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

采购 1台光纤机柜，交易金额 为 3,840.00 元。 

2、2017 年 12 月 8 日，公司向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

采购 1台机柜及操作柜，交易金额为 18,000.00元；采购 1台制冷系

统，交易金额为 7,000.00 元；采购 1 套激光光路，交易金额为

40,000.00元；采购 1套控制系统，交易金额 为 20,000.00 元。 

3、2017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向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

采购 25米 G600/900 AN光纤 ，交易金额为 4,500.00元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 

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武汉楚天激光（集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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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为 100.00%,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文持有

武汉楚天光电子有限公司 84.50%的股权，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楚天

光电子有限公司持有武汉楚天激光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42.41%的股

份，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为董事长孙文通过武汉楚天激光

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的公司。武汉楚天激光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与中谷联创构成关联方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001年 1月，楚天光电子、程五四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约

定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、管理决策、人员任免等《公司章程》及

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需要经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重大

事项和/或需经董事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：向股东

会和董事会行使提案权以及在相关股东会、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

持一致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8 年 1 月 26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3 票赞

成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追认 2017年偶发性关联交

易》的公告。本议案涉及关联方孙文、程五四回避表决。根据《公司

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本次收购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不存在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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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楚天工业激光

设备有限公司 

洪山区关山二

路楚天激光工

业园 

一人有限责

任公司 

孙文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武汉楚天激光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为 100.00%,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文持有

武汉楚天光电子有限公司 84.50%的股权，本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楚天

光电子有限公司持有武汉楚天激光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42.41%的股

份，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为董事长孙文通过武汉楚天激光

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的公司。 

2001年 1月，楚天光电子、程五四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约

定在处理有关公司经营发展、管理决策、人员任免等《公司章程》及

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需要经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的重大

事项和/或需经董事会审议批准的事项时均应采取一致行动：向股东

会和董事会行使提案权以及在相关股东会、董事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

持一致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2017年 11月 30日，公司向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

采购 1台光纤机柜，交易金额 为 3,840.00 元。  

2、2017 年 12 月 8 日，公司向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

采购 1台机柜及操作柜，交易金额为 18,000.00元；采购 1台制冷系

统，交易金额为 7,000.00 元；采购 1 套激光光路，交易金额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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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,000.00元；采购 1套控制系统，交易金额 为 20,000.00 元。 

3、2017年 12月 31日，公司向武汉楚天工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

采购 25米 G600/900 AN光纤 ，交易金额为 4,500.00元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由双方协商制定，是公允、合理的定价方

式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要

求，是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具有合法性、公允

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偶发性关联交易，系日常经营所需，有利 

于公司的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关联方利益的情形，是合理、必要 

和真实的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需要，且严格执行市场公允价

格，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，且不存在损 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

会议决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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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中谷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26日 

 


